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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即將 20 年，也是“一國兩制”理論在澳門付諸實踐的 20 年。“一國兩制”

從構想到理論，從理論到制度，從制度再到實踐，無不反映這一理論有利於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

整，有利於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1 基此，回顧“一國兩制”的理論形成，檢視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成功

實踐，總結實踐過程中的主要經驗，對於豐富“一國兩制”理論並在理論指導下更深入實踐“一國兩

制”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一國兩制”的理論形成與證成 
 
(一)“一國兩制”從構想到政策和法律 
“一國兩制”從初步的構想到成為一種成熟的理論，有一個發展過程，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可概括為“一國兩制”的初探，具體內容為“一綱四目”。在 1956 年 1 月，毛澤東

提出準備第三次國共合作，愛國一家，並在給蔣介石的信中說道，台灣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

實行高度自治。2 1963 年初，周恩來將國家統一的政策，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是台灣回歸

祖國，“四目”是台灣實行民主改革，視條件而定；台灣武裝力量不變；台灣社會制度不變；台灣財

政遇有困難，大陸補貼。 
第二階段，可概括為“一國兩制”構想形成，具體體現在“對台九條方針政策”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1978 年 12 月 22 日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開始提出台灣問題，

並於 1979 年 1 月 1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單方停止炮擊以緩和

台灣海峽之間的軍事緊張局勢，而且聲明要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1981 年 9 月 30 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提出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點方針政策，比《告台灣

同胞書》進一步明確了對台政策。此時的“一國兩制”方針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以及更加具體化。1982
年 1 月，鄧小平正式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核心內容是，在堅持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

某些地區建立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保留原有的社會制度和政策不變。這一時期的重要成果之

一，是 1982 年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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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為國家實行“一國兩制”，設立特別行政區奠定了憲

法的基礎。 
第三階段，可概括為“一國兩制”理論的政策化，體現在對港澳的十二條方針政策上。1982 年 9

月，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時提到關於香港回歸祖國問題時說，可以用“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的方法解決，也即起初針對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構想開始運用於港澳歷史問題的解決。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 1987 年 4 月 13 日中葡兩國政府

簽署的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規定了中央政府對港澳的十二條政策，標誌着“一國兩制”理論正

式付諸實踐，成功地解決了港澳的歷史遺留問題，並形成了一系列具體政策。 
第四階段，可概括為“一國兩制”理論的法律化，主要體現在基本法中。1985 年 7 月至 1990 年

4 月、1988 年 10 月至 1993 年 3 月先後起草並通過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兩部基本法

以“一國兩制”為理論基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立法依據，遵循對港澳的十二條方針政策，

從港澳實際出發，對特別行政區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規範，為“一國兩制”的實踐奠定了制度和法律的

基礎。 
 
(二)“一國兩制”理論成立的必然性 
“一國兩制”構想之所以能成為一項理論，一項成功的理論，乃建基於充分的理論依據與現實依

據。理論依據包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認識觀，“大一統”、“和而不同”的治國觀，與原則性、

靈活性相統一的協商藝術。 
1. 理論依據 
(1)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觀念 
鄧小平指出：“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

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3 這就是用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緊密聯繫中國的實際，從香港、澳門、台灣的實際情況出發，找出解決問題的辦

法。所以實事求是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4 
實際上，1978 年 12 月 22 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已說明了上述分析的正確性。當時全會將

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堅持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綫，恢復和發揚了實事求是，一

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路綫。5 隨着國內和國際情況的變化，國家領導和全國人民從實

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地解決香港、澳門、台灣問題，並做到了符合各方利益。6  
(2)“大一統”和“和而不同”的思想 
實現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心願，也是“一國兩制”正當性、合理性的來源。中華民族“大

一統”思想源自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從而形成一種集體意識和心理定式，是中華民族內聚

力的紐帶，是中華民族精神之魂。7 
然而國家和民族的統一，並不意味着消除一切的差異，可以在合的條件下存在不同，即“和而不

同”的哲學思想。合則利、分則害，和合才能相生。在“大一統”和“和而不同”的思想下，形成了

統一之下，允許差異制度共存的治國之道。鄧小平說：“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

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甚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這就是“一

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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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 
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是唯物辯證法的內容之一。“一國兩制”的精神實質是實現祖國統一、維

護國家主權的原則性與充分考慮港澳台歷史和現實的高度靈活性的有機統一。在香港問題的解決上，

鄧小平充分展示了其原則性和靈活性高度統一的領導藝術，在面對英國戴卓爾夫人“以主權換治權”

的要求時，鄧小平堅定地說，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

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在維護國家主權問題上的原則性不能絲毫動搖。同時又充分考慮到

香港的歷史和現實，回歸後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顧及各方的利益，體現了高度的靈活性。 
2. 現實依據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也有其現實依據。鄧小平指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

根據世界的現實、歷史的狀況和中國的實際提出來的。”8 “我們採取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讓中

國人民、英國人民和香港人民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國兩制’，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

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9 
具體來講，從港澳台的現實和歷史情況來看，提出和平統一的任務時，擺在前面的選擇有，是內

地的社會主義吃掉港澳台資本主義？還是港澳台的資本主義吃掉內地的社會主義？最好是誰也不要

吃掉誰，而是採取和平的方式，實行“一國兩制”；從內地現實情況來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中國工作重點真正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需要保持港澳台的經濟發展、繁榮和穩定，既

有利於三個地方人民所接受，又有利於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個方式亦是“一國兩制”；從

國際上的現實情況來看，港澳是歷史遺留問題，涉及與英國、葡萄牙的關係，需要妥善解決，維護世

界和平是中國對外政策的總方針，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一國兩

制”是能夠行得通的一種新方式和範例。10 
 
 

二、“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 
 
(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解決了澳門的回歸 
在將“一國兩制”的構想用於解決澳門問題時，國家有關部門根據鄧小平指示，通過實地調查研

究，聽取各界人士意見，結合“一國兩制”的方針，最終草擬了國家對澳門的十二條基本政策。將“一

國兩制”的構想具體化、政策化。這十二條政策包括：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定基本法，將“一國

兩制”制度法律化；中央行使國家的主權；中央授權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特別行政區實行“澳人治

澳”；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居民的權利義務基本不變；自行制定，

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自行處理對外事務，出入境管制；保留自由港的地位，單獨的關稅地區，實行

自由貿易，貨幣政策；財政獨立，不向中央政府交稅，等等。11 通過“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順

利解決了澳門回歸祖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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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澳門基本法》的制定建立了特別行政區制度 
《中葡聯合聲明》體現了“一國兩制”方針，但“一國兩制”方針究竟是長期的方針還是暫時的

策略？將來是否會改變？為消除澳門居民上述擔心，制定基本法作出了法律保證，增強了澳門居民的

信心。 
1988 年 10 月 25 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正式開始工作。12 姬鵬

飛主任委員在開幕式講話中指出了起草基本法的意義，“着手制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就是要

把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這是一項十分重要、具有歷史意義的任務。”13 
並且提出了起草《澳門基本法》的要求，“制定澳門基本法，可以借鑒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的經驗，

但澳門也有不同於香港的地方，必須從澳門的實際出發，考慮澳門的特點，廣泛聽取各界人士的意見，

深入調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起草出一部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符合澳門實際的基本法。”14 
《澳門基本法》的成功制定，自始至終貫徹了“一國兩制”方針、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堅持民

主、透明、開放的起草程序，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15 這是一項創造性的法律工作，也是《澳

門基本法》將“一國兩制”理論和方針政策法律化的體現。在這一過程中，社會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並且有不同的意見交流，最終達到基本共識。圍繞具有澳門特點的問題，包括土地問題、駐軍問題、

永久性居民定義問題、行政長官的資格和產生辦法問題、立法會的組成和產生辦法問題、司法機關的

重組問題、公務員制度問題、旅遊娛樂業政策問題、專業資格和執業資格問題等等，作出符合澳門實

際情況的規定。基本法的順利通過和頒佈，為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法律的基礎。 
 
(三)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開創了“一國兩制”發展新階段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籌備與成立，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重要一環。在 1987 年《中葡

聯合聲明》簽署前，澳門政府公務員中的 255 名科長以上官員中幾乎沒有一個是中國人；葡文是澳門

惟一的官方語言，佔澳門人口 97%以上的中國居民使用的中文沒有法律地位；法律全部是葡文，沒有

中文譯文；法官、律師全部是葡萄牙人 16為保證澳門社會平穩過渡、政權順利交接，在過渡時期內中

央和澳門各界人士的努力，基本解決了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正式化三大問題。 
同時 1998 年 5 月成立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完成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籌組，包括：籌組澳

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司法機關及主要官員設置；通過了關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作出解釋的建議、關於實施《澳門基本法》第 24 條第 2 款的意見、關於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儀式和慶祝活動方案；提出與平穩過渡有關的重大法律問題的處理辦法並提

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制定市政機構的過渡辦法；提出為澳門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平穩過渡及

治安穩定應採取的重大措施和有關政策建議。17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標誌了“一國兩制”的第一

階段任務，即政權順利交接，社會平衡過渡的目標的實現，使“一國兩制”事業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 《澳門基本法》的實施與制度配套 
結合實踐依法完善與《澳門基本法》實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機制，不但是對《澳門基本法》的必要

補充和豐富，也是依法治澳的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不但可增加基本法實施的透明度、制度化，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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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保障“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18 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完善《澳門基本法》相關的配

套制度方面作出了努力。僅舉幾例說明。 
1. 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法。2008 年 10 月 22 日

澳門特區政府啟動了《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諮詢工作，透過各種渠道和途徑，深入社會各界收集到

784 份意見，當中超過 86%的個人意見和接近 97%的團體意見贊成立法。19 2009 年 2 月 25 日，澳門

特區立法會經嚴謹審議後，以絕對多數贊成票，細則性通過澳門特區政府提交的《維護國家安全法》

法案；同年 3 月 2 日，第 2/2009 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正式生效，共有 15 條條文，規定了叛國、

分裂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作出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及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作出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等七種犯罪行為及其罰則，同時亦就法人的刑事責任、附加刑、減輕等方面作出規定。20 落
實了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責任。 

2. 完善法律與行政法規的立法體制 
《澳門基本法》第 67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第 50

條規定，“行政長官制定行政法規並頒佈執行”。為明確有關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規的立法體制、互

相關係及基本原則，澳門特區立法會於 2009 年通過第 13 號法律《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

將行政法規分為兩類：獨立行政法規和補充性行政法規。其中第 3 條明確規定：“法律優於其他所有

的內部規範性文件，即使該等文件的生效後於法律”，“獨立行政法規不得就法律所載的條文作出具

有對外效力的解釋、填補、變更、暫停實施或廢除性的規定。”一方面落實了行政長官的制定規範性

文件的職權，另一方面又維護了以行政長官為權力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 
3. 完善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 
《澳門基本法》第 68 條規定，“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為規範立法會的直接和間接選

舉對自然人和法人的選民登記程序作出規範，第 12/2000 號法律《選民登記法》於 2000 年 12 月 18
日正式生效，後經第 9/2008 號法律修改。同時於 2001 年 3 月 5 日公佈第 3/2001 號法律《立法會選舉

法》，後經過第 11/2008 號法律、第 12/2012 號法律及第 9/2016 號法律修改，成為規範立法會議員的

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的現行有效法律規範。並於 2012 年 7 月 5 日第 2/2012 號決議，通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修正案(草案)》。 
同時《澳門基本法》第 47 條規定，“澳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任命是以選舉為前提，為規範行政長官選舉，2004 年 4 月 5 日第 3/2004 號法律《行政長

官選舉法》正式生效，後經過第 12/2008 號法律、第 11/2012 號法律修訂。並於 2012 年 7 月 5 日第

1/2012 號決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修正案(草案)》。選舉制度的完善既落實了中央對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發展的主導權和決定權，

又體現了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制度，保障了特區居民的參政議政的權利。 
4. 完善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領導和主管人員的通則及宣誓效忠制度 
為了規範澳門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主管人員、公務員的權利和義務，先後制定了《澳門特別行政

區主要官員通則》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守則》，《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基本規定》、《領

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補充規定》和《領導及主管人員行為準則──義務及違反義務時的責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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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等等。另外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制定了第 4/1999 號《就職宣

誓法》，規定了宣誓的程序、需宣誓的人員、監誓人的產生、拒絕宣誓的法律後果及誓詞等內容。選

舉法還明確規定，政治職位人不得雙重效忠。通過完善《澳門基本法》相關的配套措施，確實促進了

政府依法施政、科學施政，優化社會管理職能，以及落實了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等對國家和澳門特別

行政區效忠的憲制責任。 
5. 完善國旗國徽使用和規定 
《澳門基本法》第 10 條規定國旗和國徽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懸掛和使用，第 5/1999 號法律《國

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就明確了使用國家象徵的一般制度及其保護規則。2017 年 11 月 4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基於《國歌

法》所規範的一些內容，未在該法律內規範，2018 年 8 月 13 日《修改第 5/1999 號法律〈國旗、國徽

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法案獲立法會一般性表決通過。因此，澳門特區政府決定藉着修改上述法律

作為啟動《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並藉此進一步落實《國旗法》和《國徽法》的規定。 
除此之外，澳門特別行政區還對經濟、民生、教育、文化等領域的事務制定了相應的法律。具體

來講：經濟方面如 2001 年第 16/2001 號法律《訂定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後第 10/2012
號法律進一步明確《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場內工作及博彩的條件》等；教育方面如第 9/2006 號法律

《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 10/2017 號法律《高等教育制度》以及為保證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的

教育效能制定的第 3/2012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等；民生方面如為尊重

和保護隱私制定的第 8/2005 號法律《訂定個人資料保護法》和為尊重人格權制定的第 2/2016 號法律

《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等；文化方面如第 11/2013 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等。這些法律的制

定和修改，具體落實了《澳門基本法》的相關規定，有利於《澳門基本法》的規定的實施。 
 
 

三、“一國兩制”澳門成功實踐的經驗 
 
“一國兩制”澳門實踐的成功經驗，不僅在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方面作

出了探索，而且在堅定不移實踐“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方面作出了嘗試，澳門特別行政區在

“一國兩制”實踐中注意把握以下幾大關係的處理。 
 
(一)“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1. 堅持“一國”之本，發揮“兩制”之利 
“一國”原則有兩個核心：一是領土的完整，二是主權的統一。“兩制”包括三個內容，即高度

自治、“澳人治澳”和保持原有的社會制度。“一國兩制”是有機的整體，“一國”是出發點和歸宿

點，是原則、是目的；“兩制”是結合實際、實事求是，是變通、是手段。一方面，“一國”為“兩

制”的發展和合作提供了廣濶的平台；另一方面，“兩制”互惠合作，發揮各自所長，促進“一國”

的發展與統一，從而在“一國”的基礎上，“兩制”達到共同發展，就是國家好，澳門好的共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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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堅持“一國”與“兩制”的需要 
(1) 堅持“一國”需要國家認同 
“一國”不是抽象、虛擬的，而是具體、現實的，在憲法規定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一

國”需要國家認同，認同“一國”是接受“一國兩制”的前提，沒有國家認同，就沒有“一國”。一

國公民的國家認同感，不僅關乎到個體的安身立命，更是直擊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政治基礎與邏輯前

提。21 所謂國家認同，作為一項政治概念，是指一國的公民從心理上對自己歸屬於祖國這一政治共

同體的認知和情感。22 如港澳兩部基本法序言所述，“一國兩制”的提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國家統一，

而國家的真正統一不僅僅包括領土與主權上的統一，還包括人心上的回歸。 
(2)“兩制”需要愛國愛澳 
“澳人治澳”同樣以愛國愛澳者為主體，正如鄧小平所說，“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

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23“執政的人還是搞資本主義，但他們不

做損害祖國利益的事，也不做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24 因為有一個共同的大前提和目標，就是

愛祖國，愛澳門。25 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對國家沒有信任感，那麼其他一切談不上。26 尤其在“一

國兩制”新時期下，回歸後出生的新一代青年們往往不熟悉、更沒有經歷過澳門回歸前後的歷史變

化，對“一國兩制”很可能缺少全面與準確的瞭解，需要進行國情教育，薪火相傳，鞏固和發展“澳

人治澳”的愛國愛澳管治隊伍和執政基礎。 
3.“一國”穩定與“兩制”發展的兼顧 
《澳門基本法》第 5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

變。”這裏有“兩個不變”即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港澳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但是這個“不

變”並不是拒絕變或怕變，問題是變好還是變壞，隨着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拒絕變就阻礙了

發展，有些要加以改革。27 所以“一國”的穩定與“兩制”的發展是要兼顧，並要與時俱進，要以

有利於國家統一、保持澳門特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為目的。 
 
(二) 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一國兩制”的法律化，就是要解決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憲法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概括為憲

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為甚麼要強調這個問題，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相當長的

一個時間，憲法是不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被忽視了，甚至有很多人不認為憲法是特別行政區的憲

制基礎。 
1. 憲法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據 
首先是基於憲法學原理，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國家的所有法律都應該根據憲法來制定，這是

具有普遍性的原理，這個原理至今為止沒有例外。其次是聯合聲明裏中國政府的聲明規定，憲法學原

理是在“一國一制”下，那麼在“一國兩制”下，憲法還是不是制定基本法的依據？其實，早在《中

葡聯合聲明》裏就回答了，第 2 條第 12 項規定，“上述基本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所作的具體說

明，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

之。”這說明“一國兩制”下憲法仍然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據，這個原則即使在“一國兩制”下也並

沒有例外。第三是《澳門基本法》序言第三段明確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特制定基本法”。這說明《澳門基本法》根據憲法制定，本身是在《澳門基本法》裏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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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最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決定》中指出，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照澳門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憲法

的。”28“憲法第 31 條惟一依據說”和“聯合聲明依據說”在上述四份文件明確的規定及相互的印

證下，沒有餘地。 
2. 憲法對特別行政區有效力 
憲法不僅是制定基本法的依據，憲法第 31 條也表明憲法是設立特別行政區和制定特別行政區制

度的依據。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國家主權在法律上的集中體現，憲法適用於一國領土所有範圍。

對特別行政區效力表現為實行和遵守兩種形式：一種就是實行，憲法中“一國”的規範可以直接適用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典型的就是國旗國徽國歌；另一種就是遵守，因為有一部分憲法規定，如社會主

義制度，雖然不在澳門實行，但澳門特別行政區不能反對，而是要遵守憲法規定。 
3. 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的地位與效力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62 條第 3 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 7 條第 2 款的規定，

只有全國人大才有權制定國家的基本法律，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所以基本法是一部全國性的基

本法律，效力僅低於憲法。同時作為特別法，具有優先效力。此外《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還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觸。”從而確立

了《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區法律體系中的憲制地位。  
綜上三方面的論述，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的憲制基礎，是有充分的理論依據，也有充分的

法律依據，也符合“一國兩制”政治的現實。憲法在國家中的最高地位是無條件的，是絕對的，是凌

駕於基本法之上，不能不適當地提高基本法的地位，貶低憲法在處理“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中的作

用。29 
 
(三) 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 
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

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4 年 6 月 10 日發表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出，

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

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可見中央全面管治權與

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核心，也是落實“一國兩制”的關

鍵。準確把握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關係的關鍵就要準確把握二者關係的性質，具

體可概括為以下三方面。 
1. 領導關係 
首先，基於“一國”原則決定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性質是領導與被領導的從屬關係。在

“口述歷史”項目中，一位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提到，《澳門基本法》第 12 條規定的“直轄”

是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核心，明確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而非平

起平坐的關係。同時《澳門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首長，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並依照本法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負責”也指明中央與特別行

政區並不是一個平等的關係，而是上下級領導關係，否則不存在“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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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權關係 
其次，基於主權原則決定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性質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主權是國家對

內對外最高的權力，具有不可分性。基於主權產生治權，治權具體表現為管治的權力，所以主權、治

權、管治權是一步步具體化、深入化的。因此主權原則決定了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是授權產生，《澳

門基本法》第 2 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和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即不存在剩餘權力的問題。 
但是確實需要考慮一個問題，如果基本法沒有授權，而特別行政區發展有需要如何處理？《澳門

基本法》第 20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還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也即澳門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除《澳門基本法》授權外，還

享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再授權”。這條充分表明中央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的

誠心，並不是一次性的，只要是澳門發展需要的，中央政府還可以再授權。“一國兩制”既講原則，

又要講靈活。實際上，澳門回歸以來經歷了中央向澳門特別行政區四次再授權：包括關於關閘 30、珠

澳跨境工業區 31、澳門大學橫琴校區 32以及 85 平方公里海域 33。正如在“口述歷史”項目中，採訪

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孫琬鐘時談到，“每條基本法條文背後都藏着許許多多的故事，藏着許許

多多的歷史，藏着很多中央對澳門的思考與關懷。雖然體現在法律上都是硬邦邦的文字，但是文字後

面的內容都是非常充實、非常人性化的，體現了中央對澳門的支持與關懷。”34 
3. 監督關係 
第三，基於授權理論決定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性質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按照授權理

論，被授權者應該嚴格按照授權的範圍和方式行使所授的權力；授權者對所授權的權力的行使及與權

力行使有關的事務有監督權，被授權者應當受授權者的監督。35 具體來講，行政方面，行政長官向

中央人民政府“述職”在港澳兩部基本法中雖沒有明確規定，但卻是在實踐中創造出來的慣例。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的述職始於 1998 年，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的述職始於

2000 年。36 述職從性質上說就是一種監督。司法方面，《澳門基本法》第 158 條規定，“本法的解

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澳門特區法院解釋，澳門特區法院

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如果對《澳門基本法》作了解釋，這個解釋是不是符合《澳門基本法》？如果

解釋不符合《澳門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要進行釋法。例如 1999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吳

嘉玲案”涉及居港權問題進行釋法，就是對香港特區法院解釋基本法的一種監督。立法方面，《澳門

基本法》第 17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備案而

非批准，是中央在尊重特別行政區立法權的監督。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徵詢澳門基本法委員會意見後，

如認為澳門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關係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梳理並明確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性質，有助於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更好地

有機結合，即在諮詢協商的基本理念下，中央與特別行政區權力不僅有分工，更是有配合，從而實現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並有利於澳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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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政主導與立法會制約配合的關係 
1. 行政主導與依法施政 
分權和制衡理論不僅要通過分權限制政府的權力，而且要保持一個具有最低限度的強有力政府，

能夠有效地管理社會。37 澳門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這是符合“一國兩制”以及澳門政治實際

需要的一個新的政治體制。不僅克服了美國政治體制中行政權和立法權在法律上過於分散而產生的行

政機關制約立法機關手段不足的問題；也解決了英國政治體制中行政跟立法合二為一產生的行政機關

受制於立法機關的一些問題。行政主導主要體現為行政長官具有雙重地位、雙重責任及雙重職權。行

政長官作為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中樞發揮的主導作用，有利於“一國兩制”作用的發揮。從“一國”

角度來講，有利於維護一國，確保中央政府的領導，以及對中央政府的負責，從而確保國家的利益；

從“兩制”角度講，也有利於保證特別行政區的政治穩定和高度自治。 
當然行政主導是有一個前提的，就是要依法施政，否則行政主導就成了行政霸道。今天行政主導

體制下，為甚麼提出要完善依法施政，就是通過法律的完善，提高行政長官的施政水平。因為若沒有

法律的完善，就很難做到依法施政。 
2. 行政主導與立法會的制約配合 
(1) 行政主導與立法會的制約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按照行政主導的原則彼此制約。在基本法裏面規定行政長官享有兩個權力制約

立法機構，第一個權力就是行政長官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拒絕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第二個權力就

是行政長官在特定情況下可以解散立法會。同樣立法會也具有兩個權力制約行政長官，第一個權力就

是再次通過被行政長官發回重議的法律。立法會再次通過發回的法律，行政長官只能在簽署或解散立

法會之間做出選擇，並承擔政治責任，即行政長官在其任期內只能解散一次，若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

體議員 2/3 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在 30 日內拒絕簽署的，行政長官就必須辭職。第二

個權力就是立法會在特定情況下對行政長官具有彈劾權。 
此外，在特別行政區中，除行政主導立法外，《澳門基本法》第 65 條規定澳門特區政府對立法

會負責，但這種負責區別於憲法中規定的國務院向全國人大負責，後者因為全國人大是最高權力機

關，所以國務院對全國人大的負責是一個全面的負責，是沒有範圍限制的。但是基本法是行政主導，

所以政府對立法會的負責是在一定範圍內的負責。所以第 65 條“負責”後使用的是冒號“：”，而

不是逗號“，”準確地表達了下面的意思，即冒號後面的就是我對你負責的事情，包括執行立法會通

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說明這種負責是有範圍的，

不是全面的對立法會負責。 
(2) 行政主導與立法會的配合 
當然行政與立法之間有分工、有制約，還需彼此配合。不僅體現在法案的提出及簽署上，也體現

在立法會財務權的審批上。同時《澳門基本法》中第 57 條和第 58 條關於行政會的設置初衷就是為了

促進行政與立法之間的相互配合。其組成人員由行政長官從政府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

委任。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行政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

的意見。政府從提出決策到形成政策都應該有立法會議員參與、討論並提出意見，從而有助於立法會

討論審議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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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的 20 年，不僅經歷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化使得“一國兩制”制

度能夠真正實施，同時也經歷了“一國兩制”的法律化使得“一國兩制”制度有法律保障，更是經歷

了“一國兩制”的完善化，補充制定了《澳門基本法》相關配套制度措施，確保了基本法明確化、透

明化。 
澳門“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不僅體現於堅定不移地將“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付諸於實踐，更

要努力做到全面準確理解和掌握“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規定，把握好“一國”與“兩制”之間、憲

法和基本法之間、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之間以及行政主導與立法制約配合之間的

關係，並做到有機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一國兩制”的宗旨，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

於澳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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